切　　　結　　　書　　　（建購住宅用）

　　具切結人　　　　　　　為申請「    年度輔助原住民建購住宅貸款」，經切結同意完全遵守下列各款事項：

一、具結人已詳閱本貸款之相關規定，並完全符合本貸款之資格。

二、本人同意承貸金融機構向財政部財稅中心查詢辦理有無房屋座落紀錄之財稅查詢作業。

三、本人確實在二年內首次建購一戶住宅且從未獲得政府機關輔助辦理優惠住宅貸款。

四、經辦妥本貸款後，其原設定抵押之房地如非自住使用或將產權移轉予第三人，應主動告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及承貸金融機構，並自轉讓之日起終止利息補貼，因怠予告知而得之不當得利，願繳還自轉讓之日起政府已撥補之利息總額。

具結人所具切如有不實，而違反上項情事者，除願撤銷貸款權利外，並願接受法律制裁，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具　結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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